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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 言 

對多數消費者而言，生啤酒所帶來的感官體驗，往往不僅止於味覺本身，其綿

密細緻、層次分明的泡沫外觀，同樣構成產品魅力的重要一環。日本朝日啤酒股份

有限公司於2021年推出圖1之「極泡罐」，其透過於鋁罐內壁塗布細微孔洞的專利

塗層，使啤酒於開罐瞬間即可湧現出如生啤的泡沫效果。該產品上市後迅速引發市

場關注，並在日本、臺灣及韓國等地出現供不應求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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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 

然而，若僅透過特許2制度保護該項成果，其權利範圍將高度受限於具體技術手

段。一旦競爭者以不同技術路徑實現相同或近似之外觀效果，原有之特許權即難以

發揮排他效力。正因如此，朝日啤酒除了就內層塗料及其製造方法提出特許申請

外，亦嘗試就開罐後泡沫從生成到消散之動態變化，另行申請意匠3保護。惟該意匠

申請案自特許廳至智慧財產高等法院（下稱「法院」），卻因違反意匠定義而屢屢

遭到拒絕。 

值得注意的是，從市場數據及作者實際使用體驗來看，這種會動的「啤酒泡

沫」確實是具有高度經濟價值的商業外觀，本判決於日本實務界亦引起相當討論。

儘管如何把技術創新透過發明專利保護已是老生常談，但實務界對於技術創新如何

透過設計專利保護卻知之甚少，本文即以此問題意識出發，分析朝日生啤酒泡沫事

件之判決理由，並嘗試提供一些作者的觀察與建議。 

貳、日本意匠法對「動態意匠」及「定形性」之規範 

基於本案在嘗試取得意匠權保護時，爭點都是圍繞在「動態意匠」及「定形

性」要件的挑戰。鑑於我國實務對此議題著墨不多，本文先就日本意匠法下「動態

意匠」與「定形性」之判斷稍加整理，以釐清本案爭點所在。 

                                                        
1 圖片來源：日本經濟新聞網，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XZQOUC21BVB0R20 
 C21A4000000/，最後瀏覽日：2026年1月6日。 
2 我國「發明專利」，在日本稱「特許」，本文乃依原本名稱。 
3 我國「設計專利」，在日本稱「意匠」，本文乃依原本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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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動態意匠」 

在早期的法律討論中，日本通說認為，日本意匠法之保護對象，應以「具有固

定外觀之物品」為前提。因此，凡同一物品於使用過程中呈現多種外觀變化者（例

如驚喜箱），實務上會認為其外觀難以被視為單一意匠，而無法成為保護對象。此

一理解，與當時日本嚴格採行之「一意匠一申請」原則密切相關，亦即一件意匠申

請案僅能對應一個物品及一個外觀，難以容納具有多重變化外觀的設計創作。 

為因應此類設計在產業上的實際需求，日本政府曾一度考慮用新型專利制度加

以保護，惟新型專利係以技術思想為核心，未必能反映外觀創作的本質，最終仍選

擇於1959年透過修正日本意匠法之方式，正式引入「動態意匠」。所謂「動態意

匠」，係指物品之外觀會隨其功能，而在使用過程中產生規律性之前後變化者。依

據現行日本意匠法第6條第4項之規定，當申請註冊之意匠屬於因物品功能而產生外

觀變化之情形時，申請人除須於圖式中揭露該等變化前後之外觀外，還要在申請書

中記載該物品之功能及其外觀變化過程。此一規範目的在於避免因揭露多個外觀而

違反意匠單一性，同時也為朝日啤酒保護動態泡沫外觀，提供一個絕佳機會。 

惟須強調者，並非凡屬外觀會發生變化的物品，均可當然構成「動態意匠」。

若該物品之外觀變化係屬隨機、不具規律性，或於實施上欠缺「再現性」者，仍會

被排除在日本意匠法保護對象之外。以我們小時候常玩的「可撓鐵線玩具」為例，

即便申請人於圖式中揭露多種變化外觀，然因其變化結果高度依賴使用者操作，難

以在每次使用時呈現相同或可預期之外觀，實務上仍會認為其不符合「動態意匠」

所要求之定形性與規律性要件。 

回到日本實務較典型的案例，以圖2「變形玩具」為例，其外觀可由機器人形

態，透過折疊雙臂與雙腿之結構，轉變為鞋子狀之外觀，或反向由鞋子變化為機器

人。該等外觀變化係基於物品既定之構造與功能所產生，具有明確之變化方向與規

律性，因而得以作為「動態意匠」申請之對象。在此情形下，申請人除於圖式中揭

露各變化狀態外，尚須透過申請書之物品用途欄位的說明來支持。然而，在權利行

使上，「動態意匠」所包含的各變化外觀，無法分割為數個獨立的意匠權，因此意

匠權人原則上不得僅就其中某一變化外觀單獨主張侵權。另一方面，相較於發明專

利「全要件原則」要求被控侵權對象應包含系爭專利請求項的每一技術特徵，意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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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的保護範圍可及於近似之設計4。是以，在動態意匠侵權判斷上，被控侵權對象未

必要完整呈現圖式所揭露之每一變化外觀；只要其主要變化特徵與該動態意匠構成

近似者，仍有構成侵權之虞。 

 
物品 
用途 

本物品可從機器人玩具，將雙臂和雙腿部分摺疊成鞋子狀的外觀，或者反向變化為

機器人玩具的外觀 

圖式 

 

圖2 變形玩具5 

二、「定形性」 

依據日本意匠法第2條第1項規定，可受保護之對象包括物品、建築物、電腦圖

像的形狀、花紋、色彩或其結合，並能透過視覺引起美感者6。綜合法條文義與實務

解釋，上開所稱之「物品」，係指於市場中流通之有體動產，並須在一定期間內維

持相對穩定之形態，此種要求物品須維持相對穩定形態以供視覺識別之特性，即為

實務上所稱之「定形性」。準此，申請註冊之意匠若欠缺「定形性」，將難以被認

定為日本意匠法所稱之「物品之形狀」，而於意匠適格性階段即遭否定。依據日本

意匠審查基準規定7，下列二種類型會因欠缺「定形性」而被排除於日本意匠法保護

範圍之外。 

第一，屬於固體以外之存在，例如氣體、液體，或其他無法在一定期間內維持

固定外觀之物質。此類存在本身即難以形成可供視覺把握之穩定輪廓，亦難作為權

利範圍判斷之基礎，原則上不被認定為日本意匠法所稱之物品。 

                                                        
4 日本意匠法第23條參照。 
5 日本意匠註冊第1,322,112號。 
6 日本意匠法第2條第1項參照。 
7 日本特許廳，意匠審查基準 第Ⅲ部 第1章 工業上利用することができる意匠，第3頁參

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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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縱使其構成單元為固體，然若僅係作為集合體存在，且未形成特定或穩

定之外觀形狀者，亦將被否定其「定形性」，例如圖3所示的一堆「散沙」。相對地，

若該集合體經人為加工後能形成穩定外觀者，例如圖4所示的「沙雕」，則因其具

備可被視覺識別之具體輪廓，實務上仍可能被肯認為日本意匠法上之物品。由此可

知，「定形性」係屬「物品性」向下的判斷內容，但其並非要求物品外觀永久不變，

而是要求其於一定期間內，至少能維持足以作為視覺識別與權利界定基礎之形狀輪

廓。此一要件，亦成為後續判斷「動態意匠」是否具備適格性，不可迴避之門檻。 

 

 
圖3 散沙 圖4 沙雕 

參、朝日生啤酒泡沫事件 

接續前章對日本意匠法中「動態意匠」及「定形性」制度之說明，以下即進入

本文案例分析。日本朝日啤酒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申請人」）於2022年1月，就

其所推出之「極泡罐」產品，以「裝在容器中的飲料」為設計名稱，向日本特許廳

提出意匠申請（下稱「系爭意匠」）。申請時所附圖式，係以圖5之實物照片形式

呈現，內容包含啤酒罐未開啟時之立體外觀，以及開罐後約十秒內，泡沫自罐內湧

出並逐漸變化之動態外觀狀態；其中，圖式以粉紅填色之部分，為申請人明確聲明

不主張意匠權之範圍。為符合日本意匠法關於「動態意匠」之形式要件，申請人於

申請書中記載，系爭意匠係藉由容器功能之發揮，導致外觀隨時間產生變化之「動

態意匠」。整體而言，申請人試圖取得意匠保護之對象，並非啤酒罐本身，而是集

中在開罐後所呈現之啤酒泡沫及其生成與消散過程變化。此種僅就液體或泡沫動態

外觀主張意匠保護之申請態樣，在我國設計專利實務中極為罕見，亦成為本案爭議

之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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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體圖】 【開蓋後立體圖】 【開蓋後俯視圖】 【開蓋後發泡變化

狀態俯視圖1】 

 
【開蓋後發泡變化

狀態俯視圖2】 
【開蓋後發泡變化

狀態俯視圖3】 
【開蓋後發泡變化

狀態俯視圖4】 
【開蓋後發泡變化

狀態俯視圖】 

 
【開蓋後發泡變化

狀態俯視圖6】 
【開蓋後發泡變化

狀態俯視圖7】 
【開蓋後發泡變化

狀態俯視圖8】 
【開蓋後發泡變化

狀態俯視圖9】 

  
【開蓋後發泡變化

狀態俯視圖10】 
【開蓋後發泡變化

後開口部放大立體

圖】 

  

圖5 系爭意匠申請圖式8 

                                                        
8 日本意匠申請號：2022-00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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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特許廳階段 

(一) 初審決定 

於審查階段，審查官即對系爭意匠發出拒絕理由通知。其指出，系爭意匠所主

張之物品為「裝在容器中的飲料」，而申請人欲取得保護之設計部分，實質上為飲

料之內容物，即發泡性液體。鑑於液體本身無法在一定期間內維持固定之外觀形

態，難以形成可被視覺把握之穩定輪廓，審查官認定系爭意匠不符合日本意匠法第

2條第1項關於「物品之形狀」之定義，而以不具意匠適格性為由，作成拒絕註冊處

分。 

(二) 再審（審判）決定 

申請人不服前揭處分，提起再審請求，惟審判部最終仍維持原處分，僅於理由

論述作些許調修。審判官指出，得作為日本意匠法保護對象者，應同時具備以下要

件：第一，屬於市場上流通之有體物動產；第二，該物品之外觀具有「定形性」，

使人得以透過視覺辨識其形狀；第三，該外觀能引起美感。上述要件要同時滿足，

才能成為保護對象。 

就本案而言，系爭意匠於開罐時所呈現者，係容器內部之濃褐色液體，以及其

上方依序覆蓋並生成之乳白色泡沫。審判官認為，該等外觀雖構成申請人所欲主張

之設計內容，然其性質仍屬液體與氣泡之集合狀態，無法在一定期間內維持可被視

覺辨識之固定形狀，故不應成為保護對象。 

二、法院階段 

申請人仍不服特許廳之最終處分，遂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雙方圍繞在「動態

意匠」及「定形性」要件展開激烈攻防。以下先行整理兩造之主要主張，再就法院

判決加以分析。 

(一) 兩造主張 

1. 申請人（原告）主張 

申請人主張，對於一般靜態意匠，固可依其是否於使用過程中產生形變，作為



乎乾啦！從「朝日生啤酒泡沫事件」解析日本意匠適格性判斷實務 73 

專利師︱第六十五期︱2026年4月 
Taiwan Patent Attorneys Journal 

否定其「定形性」之依據。然而，就「動態意匠」而言，其制度前提本即承認外觀

會隨物品功能而產生變化，若仍以靜態意匠「不得產生形變」之標準加以要求，將

使「動態意匠」制度形同具文。申請人並以驚喜箱、折疊傘等案例為例，主張只要

外觀變化係基於物品功能，且具有一定之規律性者，即應符合「定形性」之要求。 

申請人進一步指出，系爭意匠之泡沫生成速度、覆蓋範圍及整體外觀，均係透

過特殊塗料與容器結構調校之結果，並非隨機產生。正因該發泡效果在技術上具有

反覆實施之可能性，相關技術才會取得特許權保護9（圖6）。據此，申請人認為，

特許廳過度聚焦於單一氣泡單元之生成與消散，而忽略泡沫作為集合體所呈現之整

體隆起外觀，顯已偏離意匠判斷應採之整體觀察原則。此外，申請人亦主張，意匠

之保護範圍，應依設計說明、物品用途及圖式加以解釋，特許廳卻引入非屬申請文

件內容之社會通念作為判斷基礎，屬不當之假設性推論，難以接受。 

 

   
圖6 氣泡飲料罐及其製造方法10 

2. 特許廳（被告）主張 

特許廳反駁稱，在意匠法體系中，「動態意匠」只是一種特殊申請態樣，而非

在一般物品之外又新增另一種保護標的，因此每個變化狀態的外觀都要符合「定形

性」要件，無一例外。 

對於「再現性」的理解，特許廳指出申請人雖以特許公報作為泡沫「再現性」

的證據，問題是特許法強調的是「技術功效」的再現，日本意匠法要看的是「視覺

效果」的再現，也就是說以上二者雖然都有「再現」二字，但本質上有所不同。儘

管申請人的塗層技術確實能讓啤酒每次一開都能冒泡，但日本意匠法的判斷重心在

                                                        
9 日本特許公告第7,161,596號。 
10 日本特許公告第7,216,86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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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肉眼所見的外觀是否都能一致。在本案中，每次打開啤酒罐所隆起的泡沫外觀既

非固定又無法預期，能夠再現的發明不代表必然能再現相同的外觀，因此特許廳主

張申請人對發明與意匠的「再現性」理解有誤。 

而且在商業交易上，就算如申請人所言把泡沫集合隆起的整體作為觀察對象，

還是不難發現像啤酒這類液體，一旦開罐後所見的泡沫會受到環境、操作（例如搖

晃瓶身）等因素影響，從而產生非規律性變化，這將導致執法者和公眾對系爭意匠

的解讀莫衷一是，最壞的結果是意匠權範圍會發生嚴重偏移。 

最後，特許廳強調日本意匠法保護對象應是物品本身的外觀，而非物品產生的

附隨物。在本案中，系爭意匠並非容器本身外觀的一部分，而是容器內啤酒釋壓後

產生的視覺效果，此乃物品功能的附隨物，類似（水龍頭流出的）水流、（瓦斯爐

燃燒的）火焰等，基於系爭意匠泡沫僅是盛裝在容器中啤酒產生的附隨物，本來就

不是物品本身的外觀。 

(二) 爭點整理 

從兩造的主張來看，申請人主張「動態意匠」本身就會有形變的本質，因此不

應以靜態意匠的標準來要求其「不能產生形變」，他們認為只要整體外觀具規則性

變化、且在技術上能反覆實施再現者，即符合「定形性」。然而，特許廳反駁「動

態意匠」不過是一種特殊申請形式罷了，其內含的每一變化狀態都要具備「定形

性」。特許廳還區分了特許法技術再現與日本意匠法視覺再現的區別，其指出儘管

「極泡罐」從技術推論每次開罐都會冒泡，但肉眼可見的泡沫外觀卻相當不固定，

這在視覺上是難以再現的。綜上所述，本文將爭點整理如下： 

1. 「動態意匠」的「定形性」判斷，是否應異於靜態意匠之判斷標準 

2. 系爭意匠所呈現之啤酒泡沫外觀，是否符合日本意匠法所要求之「定形性」

要件。 

(三) 法院判決要旨 

智財高院在2024年12月對此案作出維持原處分的判決11，理由書詳述了法院對

                                                        
11 智慧財產高等法院判決，令和6年12月19日［令和6年（行ケ）第10034號，審決取消請求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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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態意匠」及「定形性」要件的見解，分述如下。 

1.「動態意匠」的「定形性」與靜態意匠無異 

法院首先釐清日本意匠法關於「動態意匠」之規範意旨，其援引相關條文指

出，當物品之外觀會隨其功能之發揮而產生變化時，申請人須於申請書中記載變化

前後之外觀及其過程，以避免因揭露多個外觀而違反意匠單一性原則。進一步而

言，從該條文所屬章節及其餘項次內容均係圍繞申請程序所設可知，「動態意匠」

僅屬於一種特殊申請態樣，而非如圖像設計或建築物般，另行創設之獨立保護標

的。 

基此，法院認為，「動態意匠」在意匠成立要件上，並不因其具有外觀變化之

特性，而得免除或降低「定形性」之要求，其與一般靜態意匠在「定形性」判斷標

準上，本質上並無差異。 

2.系爭意匠不具「定形性」要件 

在闡明了「動態意匠」法律標準後，法院將焦點轉回本案事實，討論系爭意匠

是否具備「定形性」。為此，法院一方面承認判斷「定形性」時應看整體變化而非

單一瞬間；一方面卻認為從物品特性來看，其應在一定期間內具備可掌握作為形狀

的輪廓，且其變化狀態應具有規則性，或其變化後之形狀恆常性。 

然而，在比對了圖7的10張變化照片之後，法院認為從系爭意匠照片的各項細

節來看，此等泡沫生成與消散之狀態，難以認為符合「動態意匠」所要求的要在一

定期間內具有一定形狀，並得以確保其輪廓邊界的可能。而關鍵的否定證據出自於

申請人本身，法院引用「朝日啤酒」官方網站標題「生啤酒罐美麗泡沫的享受方

式」，其中有記載「最佳飲用溫度為4C～8C，泡沫會隨溫度改變，溫度低時泡沫

較少，溫度高時泡沫較多……」由此可證，系爭意匠泡沫確實受到環境因素的影

響，難保外觀一致。綜合圖式揭露內容及實際產品性質，法院最終認定，系爭意匠

所呈現之「氣泡整體形狀及其變化狀態」，欠缺日本意匠法第2條第1項所要求之

「定形性」，因此維持特許廳拒絕註冊之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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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沿罐周緣形成寬度不一致的帶狀氣泡，其輪廓形狀

為歪斜不規則圓形，圓環逐漸縮小，但縮小速度因

位置不同而有變異 

(2) 圓環逐漸縮小，但縮小速度因位

置不同而有變異 

  
(3) 泡沫漸覆蓋開口面，中央留凹且逐漸縮小 (4) 泡沫進一步隆起成立體形狀，但

高低起伏不勻 

圖7 法院對系爭意匠圖式的分析摘要 

肆、分析及討論 

一、學說探討 

本案中，法院於論證「動態意匠」亦須符合一般意匠成立要件時，援引多位日

本學者關於「物品之形狀」與「定形性」之見解，以支持其認定系爭意匠不具意匠

適格性之結論。 

首先，就「物品」概念而言，日本學說普遍認為，意匠適格性之成立前提，在

於其標的須為「有體存在之物品，並能於空間中以線或面界定出可被視覺識別之形

狀輪廓」。依此理解，液體等本身不具有穩定形狀輪廓之存在，應被認定為欠缺

「物品性」12。就「定形性」內涵而言，判決所引用之學術文獻亦指出，物品須於

一定期間內維持一定形狀，始能符合「定形性」之要求，因此液體、半流體、粒狀

                                                        
12 斎藤瞭二，意匠法概説［補訂版］，有斐閣，1996年，56-5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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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或粉狀物等，原則上即不屬於日本意匠法所保護之對象13。再者，日本意匠法所

保護者，應限於「物品本身之形狀」，亦即作為該物品屬性而存在之固有形狀；若

僅係於使用物品過程中所產生之二次形狀或附隨視覺效果，即不屬於日本意匠法所

稱之「物品之形狀」14。 

法院正是在上述學說脈絡下，將系爭啤酒泡沫定位為液體與氣體於容器中所形

成之集合體，並認定其性質近似於粉狀或粒狀物之集合，欠缺可被「定形性」把握

之邊界輪廓，且屬於物品使用過程中所衍生之附隨視覺效果，而非容器或飲料本身

所固有之形狀。基此，法院認為系爭意匠不符合日本意匠法第2條第1項所要求之

「物品之形狀」要件，屬依既有學說推論下可得之結論。 

然而，若進一步細究判決所援引之學術文獻，仍可發現其中存在較為開放之解

釋空間。部分學者即指出，縱使某些外觀特徵本身欠缺「定形性」，然若其能與其

他有體物相結合，並整體呈現出可被視覺把握之具體外觀，仍不排除有評價為具備

「定形性」之可能性15。此一見解可由日本「井村屋行政撤銷事件16」獲得印證，

該案所涉及的是圖8所示的「具有容器之冰品」，同樣屬於會隨時間、溫度變化之

外觀，若單獨觀察，或難以符合「定形性」要求；惟申請人將容器一併納入意匠申

請範圍，從而為冰品提供穩定之外觀輪廓，法院最終仍肯認其為日本意匠法之保護

對象。此外，於日本意匠申請實務中，亦可見將圖9「入浴劑顆粒」或圖10「鮮奶

油」等欠缺固有形狀之標的，與其容器一併作為意匠申請之對象，並成功克服「定

形性」門檻而獲准註冊之案例。此類實務顯示「定形性」之判斷，並非一成不變，

而是可以將「不穩定之物，綁定在穩定之物」的方式來補足。 

 

                                                        
13 辰巳直彦，体系化する知的財産法（上），青林書院，2013年，291頁。 
14 満田重昭、松尾和子編，注解意匠法，青林書院，2010年，114頁。 
15 齋藤瞭二，註12書，56-57頁；同前註，114頁。 
16 智慧財產高等法院判決，平成28年11月28日［平成28年（行ケ）第10035號，審決取消請求

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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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具有容器之冰品17 

 

圖9 具有容器之入浴劑18 圖10 具有容器之糖果19 

 

相較之下，本案極泡罐意匠於申請時刻意排除瓶罐外觀，而將保護範圍完全聚

焦在本質上不具穩定性的「泡沫」本身，反而使得「泡沫」在法律上成為一個孤

立、無「定形性」的存在。與其說本案是否定所有液體或動態視覺效果取得意匠保

護之可能性，不如說更凸顯出，在面對此類技術創新時，申請人是否能與具有穩定

外觀的有體物相結合（通常是「容器」）。若將「井村屋行政撤銷事件」的處理邏

輯投射在本案，申請人倘於申請時參考圖11將泡沫與瓶罐一併納入取得註冊之部

                                                        
17 日本意匠註冊第1,571,832號。 
18 日本意匠註冊第1,806,722號。 
19 日本意匠註冊第1,707,46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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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設計名稱改為「含有飲料之容器」的話，系爭意匠的「定形性」指數料將提

升，雖然不保證百分之百能成功，但此舉無疑能有效回應特許廳及法院對於「泡沫

形狀輪廓不明確」之疑慮。 

 

 

【立體圖】 【開蓋後立體圖】 【開蓋後俯視圖】

【開蓋後發泡變化

狀態俯視圖1】 

 
【開蓋後發泡變化

狀態俯視圖2】 
【開蓋後發泡變化

狀態俯視圖3】 
【開蓋後發泡變化

狀態俯視圖4】 
【開蓋後發泡變化

狀態俯視圖】 

 
【開蓋後發泡變化

狀態俯視圖6】 
【開蓋後發泡變化

狀態俯視圖7】 
【開蓋後發泡變化

狀態俯視圖8】 
【開蓋後發泡變化

狀態俯視圖9】 

 

【開蓋後發泡變化

狀態俯視圖10】 

【開蓋後發泡變化

後開口部放大立體

圖】  

圖11 泡沫與瓶罐同時納入取得註冊之部分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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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定形性」及「再現性」的區別 

本案判決中，法院係以系爭啤酒泡沫之外觀「難以反覆呈現相同狀態」作為否

定「定形性」的主要事由。然而，若從日本意匠法之體系結構及既有學說加以觀

察，此一論證方式，實有混淆「定形性」與「再現性」二種概念之虞。 

首先，就「定形性」而言，其係屬意匠定義層次之要件，其核心功能在於確認

申請標的是否屬於可被肉眼觀察，並得以透過圖式具體表現之「物品之形狀」。換

言之，「定形性」著眼者，並非外觀是否於每次實施時皆完全一致，而在於該外觀

是否具有可茲視覺識別之輪廓，足以作為權利範圍界定之基礎。相對而言，「再現

性」則著重於該外觀是否能於工業實施或實際使用中反覆實現，但不以實際上作為

工業利用為必要，只要具有製造出多個物品的可能性，即屬足夠，其性質較為接近

產業利用性之考量。二者在功能定位與法條層次上，原應屬不同階段之判斷要素。 

然而，本案法院卻以系爭外觀易受環境條件影響，無法於每次開罐呈現相同外

觀為由，直接導出其欠缺「定形性」之結論。此種論證方式，實際上已將原屬工業

上利用性層次所處理之「再現性」問題，提前納入意匠定義階段之「定形性」判斷

之中。綜上所述，本文將「定形性」與「再現性」整理如表1所示，基於這二項要

件的法律依據、要件及判斷原則不同之故，法院將二者觀念混淆是否妥適，實有進

一步檢討之必要。 

表1 日本意匠 「定形性」及「再現性」區分表 

 定形性 再現性 

法律依據 日本意匠法第2條第1項 日本意匠法第3條第1項 
法律要件 意匠定義 工業利用性 
判斷原則 在一定期間內具備可掌握作為形

狀的輪廓 
是否能夠製造出多個相同之物品 

 

在我國設計專利制度中，「再現性」並非單一、獨立之判斷要件，而係分別內

嵌於不同法定層次之判斷中。首先，在「設計定義」層次，我國審查基準明確指

出，設計所應用之物品，係指「任何得以透過生產程序重複再現之產品」，此一規

定屬於設計定義之判斷範疇。其次，在「產業利用性」要件上，審查基準亦指出，

所謂可供產業上利用，係指該透過視覺訴求之創作，在產業上具有被製造或使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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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性，且不以實際已被量產或使用為必要。反之，若說明書或圖式所揭露之設

計，屬於無法再現之創作，例如利用窯變所隨機或偶然形成其花紋外觀之陶瓷作

品，即可能因欠缺產業利用性而遭否准。綜合而言，「再現性」在我國設計專利實

務中，實際上橫跨設計定義與產業利用性二項要件。 

相較之下，意匠制度在結構設計上則呈現出較為清晰之層次分工。於意匠定義

中「物品」之判斷階段，日本係以「市場中流通之有體動產」作為核心，並透過審

查基準明確排除氣體、液體、粉狀物、粒狀物集合體等不具固有形狀之存在。在此

階段，日本並不處理該外觀是否具備量產可能性，而係優先檢討其是否具備「定形

性」，亦即是否能於一定期間內維持可被視覺掌握之形狀輪廓。例如，圖12「杯裝

飲料」之外觀，因無法在保持原有形狀之狀態下進行流通或交易，實務上通常不被

視為物品本體之形狀。 

 
圖12 杯裝飲料20 

至於「再現性」，日本則將其集中於「工業上利用性」之判斷。依日本審查基

準規定，日本意匠法所保護者，限於能夠對同一意匠進行量產者，但並不以實際已

被製造為必要，只要具有工業實施之可能性即已足。反之，凡屬自然物本身、純粹

美術作品，或無法透過工業技術反覆大量生產者，將因違反工業上利用性而遭拒絕

註冊。是以，在日本制度架構中，「再現性」之概念定位，係被明確歸屬於工業上

利用性層次加以處理；也就是說，若對照日本意匠審查基準之制度安排，其對於

「再現性」之定位，實則會比法院判決更加明確。 

                                                        
20 圖片來源：日本特許廳，意匠審查基準 第Ⅲ部 第1章 工業上利用することができる意

匠，第6頁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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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技術研發尋求設計專利保護之機會與挑戰 

近年來，隨著材料工程、食品加工與奈米醫材等技術快速發展，產品在市場上

所呈現之競爭優勢，往往不再僅取決於技術功效本身，而是源自特定技術條件下所

產生的視覺效果，例如表面紋理、光澤變化、微細結構，或使用過程中所呈現出的

獨創性外觀。此類「技術導向型的外觀」，同時兼具高度技術性與視覺吸引力，也

因此成為日企試圖透過意匠權加以保護的重要工具。 

誠如前述，日本意匠21法的保護對象包括物品、建築物、電腦圖像的形狀、花

紋、色彩或其結合，並能透過視覺引起美感者22。前述「透過視覺引起美感」要

件，乃日本意匠法原先最能與保護技術創新之特許法區別所在，不過隨著設計活動

趨於微型化，今天無論是鑽石、發光二極體或特殊材料，只要在該物品領域有放大

觀察選購之可能性者23，現在要成為日本意匠法保護對象，已不成問題。 

此一發展趨勢，亦可由日本實務中具代表性之案例來說明，例如日本積水化學

在2019年開發出一種如圖13所示具有孔洞的細小粒子，其具有提高粒子黏合性，使

其表面的導電部在連接電極時能有效防止鍍層剝落。不過，積水化學在針對該技術

創新提出特許申請案的同時24，也提出圖14「樹脂粒子25」的意匠申請案，該案要

取得註冊保護的部分很特殊，是直徑只有205.1奈米（nm）的「洞」，而非整顆

粒子26；也就是說，這個「洞」大約只有我們頭髮直徑的千分之一，本案最終成為

在日本取得註冊的「奈米級」意匠。此一案例顯示，即便設計標的極為微小，只要

其外觀特徵能被視覺辨識，且在相關交易或應用領域中具有被觀察與選擇之意義，

即仍可能構成日本意匠法上之保護對象。進一步而言，倘若第三人以不同技術手

段，在樹脂粒子上形成相同或近似之孔洞結構，即便未侵害積水化學之特許權，仍

可能構成對其孔洞意匠權之侵害，從而達到保護技術研發的效果。 

 

                                                        
21 我國「設計專利」，在日本稱「意匠」，本文乃依原本名稱。 
22 同註6。 
23 日本意匠審查基準第Ⅲ部第2章第1節新規性，第5頁參照。 
24 日本特許公開號2,021,055,034A。 
25 日本意匠註冊第1,659,928號。 
26 圖式中以紫色填色的部分是不主張註冊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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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 樹脂粒子、導電粒子、導電材料及連接結構 圖14 樹脂粒子（意匠） 

 

然而，「朝日生啤酒泡沫事件」之判決結果，則同時揭示技術研發成果嘗試透

過設計專利保護的同時，所可能面臨的制度性限制。就本案而言，法院認為啤酒泡

沫之生成與消散，屬於高度依賴溫度、操作方式及時間因素之現象，其外觀輪廓難

以於一定期間內維持穩定形態，亦欠缺可被視覺把握之明確邊界，因而不符合日本

意匠法所要求之「物品之形狀」。此一結果顯示，即便某一技術研發成果在視覺效

果上具備高度創意，亦不代表其外觀就當然可成為日本意匠法保護對象。 

伍、結論及建議 

「乎乾啦！」原是臺灣話把酒言歡的吆喝聲，朝日極泡罐成功營造了讓人想一

飲而盡的氛圍，卻在尋求意匠保護過程一再遭遇瓶頸。從本案可知，即便外觀係因

物品功能而產生變化，法院採取非常嚴格的立場，要求「動態意匠」同樣必須符合

一般意匠所要求的「定形性」。由於啤酒泡沫之外觀難在一定期間內維持穩定形

狀，且難以重複再現，最終仍被否定可作為意匠保護對象。 

從判決與學說交互驗證，本文認為該判決雖可在日本既有學說與審查基準的脈

絡下獲得相當支持，但法院在論證過程中，實際上已混用「定形性」與「再現性」

概念，略嫌美中不足。就臺、日實務比較而言，我國設計專利制度並未將「再現

性」作為單一獨立要件，而是分布在設計定義與產業利用性作處理，相較之下，日

本制度在結構上原則將「再現性」定位於工業上利用性層次，並於意匠定義階段優

先審查「定形性」，觀念上會比我們的基準規定更有條理。 

總結來說，「朝日生啤酒泡沫事件」所呈現者，並非僅是一個否定技術導向取

得意匠權的失敗個案，而是提醒我們如何透過設計專利保護技術創新的指標性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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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果發明專利是保護啤酒如何產生泡沫的配方與技術，那麼設計專利就是試圖

捕捉泡沫湧現的視覺美感。然而，法律要求這份美感必須像前述「沙雕」一樣有跡

可循，而非像「風飛沙」般的變幻莫測。企業在為技術創新成果進行IP布局時，理

應了解不同專利類型的界線，並遵循發明與設計專利並行的「一案二請」策略，或

許才是未來保護技術創新的新語言。 

 


